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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一、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A

股

：

民生银行

股票代码

A

股

：

600016

H

股

：

民生银行

H

股

：

01988

股票上市交易所

A

股

：

上海证券交易所

H

股

：

香港联交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万青元 何群

、

王洪刚

电话

010－68946790 010－68946790

传真

010－68466796 010－68466796

电子信箱

cmbc@cmbc.com.cn cmbc@cmbc.com.cn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

1-6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

2011

年

1-6

月

经营业绩

（

人民币百万元

）

增减

（

%

）

利息净收入

40,564 37,871 7.11 29,545

非利息净收入

17,725 13,585 30.47 9,311

营业收入

58,289 51,456 13.28 38,856

业务及管理费

16,714 15,569 7.35 12,826

资产减值损失

6,772 6,096 11.09 4,751

营业利润

30,932 25,877 19.53 18,451

利润总额

30,994 25,699 20.60 18,40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945 19,053 20.43 13,91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908 19,240 19.06 13,9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94 -66,954

上年同期为负

-29,275

每股计

（

人民币元

/

股

）

基本每股收益

0.81 0.69 17.39 0.52

稀释每股收益

0.78 0.69 13.04 0.5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

0.81 0.70 15.71 0.5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

益

0.78 0.70 11.43 0.5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 -2.36

上年同期为负

-1.10

盈利能力指标

（

%

）

变动百分点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

年化

）

1.42 1.61 -0.19 1.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2 13.44 -0.42 12.5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3.00 13.57 -0.57 12.57

成本收入比

28.67 30.26 -1.59 33.01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

率

27.83 19.49 8.34 20.38

净利差

2.24 2.93 -0.69 2.85

净息差

2.41 3.14 -0.73 3.00

2013

年

6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规模指标

（

人民币百万元

）

增减

（

%

）

资产总额

3,410,093 3,212,001 6.17 2,229,064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1,484,970 1,384,610 7.25 1,205,221

负债总额

3,218,886 3,043,457 5.76 2,094,954

吸收存款

2,174,975 1,926,194 12.92 1,644,73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总额

185,116 163,077 13.51 129,59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人

民币元

/

股

）

6.53 5.75 13.57 4.85

资产质量指标

（

%

）

变动百分点

不良贷款率

0.78 0.76 0.02 0.63

拨备覆盖率

320.41 314.53 5.88 357.29

贷款拨备率

2.49 2.39 0.10 2.23

资本充足指标

（

%

）

变动百分点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8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一级资本充足率

7.8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本充足率

9.92 10.75

不适用

10.86

总权益对总资产比率

5.61 5.25 0.36 6.02

注：1、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 /期初及期末总资产平均余额。

2、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权平均余额。

3、成本收入比 =业务及管理费 /营业收入。

4、净利差 =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 -付息负债平均成本率。

5、净息差 =利息净收入 /生息资产平均余额。

6、不良贷款率 =不良贷款余额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7、拨备覆盖率 =贷款减值准备 /不良贷款余额。

8、贷款拨备率 =贷款减值准备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9、上表中资本充足率相关指标，本报告期末，根据 2013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

法（试行）》（中国银监会令 2012 年第 1 号）和其他相关监管规定计算；其他比较期期末，按照《商业银行

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计算。

2.2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632,639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制条件

股份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 20.24% 5,741,792,024 -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产品 境内法人

4.89% 1,386,978,191 -

新希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4.70% 1,333,586,825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

005L－CT001

沪

境内法人

4.06% 1,151,307,314 -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境内法人

3.19% 905,764,505 -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3.13% 888,970,224 -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2.90% 822,421,278 -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2.46% 698,939,116 -

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2.21% 627,955,031 -

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1.97% 558,306,938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份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制条件股

份数量

股份种类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5,741,792,024

境外上市外资股

（

H

股

）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产品

1,386,978,191

人民币普通股

新希望投资有限公司

1,333,586,82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沪

1,151,307,31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905,764,505

人民币普通股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88,970,224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822,421,27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98,939,11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627,955,031

人民币普通股

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558,306,938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新希望投资有限公司和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同为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

司

；

其他股东之间本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

。

注：H股股东持股情况是根据 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设置的公司股东名册中所列的股份数目统计。

2.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总体经营概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积极应对宏观经济形势和监管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在董事会正确领导下，持续深入贯

彻落实“民营企业银行、小微企业银行、高端客户银行” 三大战略定位，坚持以“特色银行” 和“效益银行”

为经营目标，把握形势，深化改革，全面创新，加快转变经营管理方式，不断调整优化业务结构、收入结构和

客户结构，积极推进战略业务发展，有效控制风险，不断提升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持续提升，股东回报保持稳定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29.45 亿元，同比增加 38.92 亿元，增幅 20.43%；平均

总资产收益率（年化）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1.42%和 13.02%，由于受利差收窄等因素的影响，均

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同比分别下降 0.19 和 0.42 个百分点；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6.53 元 /

股，较上年末增长 13.57%；基本每股收益 0.81元，同比增加 0.12元，增幅 17.39%。

资产负债业务稳步增长，战略业务不断推进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 34,100.9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980.92 亿元，增幅 6.17%；负债总额 32,

188.86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754.29 亿元，增幅 5.76%，资产负债业务保持协调发展。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14,849.70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003.60 亿元，增幅 7.25%；吸收存款总额 21,749.75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2,

487.81亿元，增幅 12.92%；其中个人存款余额 4,929.45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991.71亿元，增幅 25.18%，个人存

款在吸收存款总额中占比为 22.66%，较上年末提升 2.22个百分点。

本公司战略业务稳步推进，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860.25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690.74 亿元，增幅 21.79%；

小微企业贷款在个人贷款和垫款中占比为 70.49%，比上年末提高 1.71 个百分点；小微客户总数达到 145.61

万户，比上年末增长 46.74%；本公司有余额民企贷款客户 13,655 户，民企一般贷款余额 5,189.50 亿元，在对

公业务板块中的占比分别达到 84.27%和 59.66%； 本公司私人银行客户数量达到 12,334 户， 比上年末增长

31.37%，管理金融资产规模达到 1,728.57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34.87%。

收入结构持续优化，运营效率不断提升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582.89 亿元，同比增加 68.33 亿元，增幅 13.28%。 其中，利息净收入

405.64 亿元， 同比增加 26.93 亿元， 增幅 7.11%； 非利息净收入 177.25 亿元， 同比增加 41.40 亿元， 增幅

30.47%，占营业收入比率为 30.41%，同比提高 4.01 个百分点。 成本收入比为 28.67%，同比下降 1.59 个百分

点，成本管控力度加大，运营效率不断提升。

加大风险资产管控力度，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率为 0.78%，较上年末上升 0.02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达到 320.41%，较

上年末提高 5.88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为 2.49%，较上年末提高 0.10个百分点，进一步提高了抵御风险的能

力。

3.2利润表主要项目分析

报告期内，本集团盈利能力持续提升，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29.45 亿元，同比增长 20.43%，主

要由于营业收入的增长和成本的有效控制。

本集团主要损益项目及变动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

1-6

月 增幅

（

%

）

营业收入

58,289 51,456 13.28

其中

：

利息净收入

40,564 37,871 7.11

非利息净收入

17,725 13,585 30.47

营业支出

27,357 25,579 6.95

其中

：

业务及管理费

16,714 15,569 7.35

营业税金及附加

4,012 3,849 4.23

资产减值损失

6,772 6,096 11.09

其他业务成本

-141 65

本期为负

营业利润

30,932 25,877 19.53

加

：

营业外收支净额

62 -178

上年同期为负

利润总额

30,994 25,699 20.60

减

：

所得税费用

7,500 6,291 19.22

净利润

23,494 19,408 21.05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945 19,053 20.43

归属于少数股东损益

549 355 54.65

3.2.1�利息净收入及净息差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利息净收入 405.64亿元，同比增加 26.93亿元，增幅 7.11%。 其中，业务规模扩大

促进利息净收入增长 89.18亿元，利率变动导致利息净收入减少 62.25亿元。

报告期内，本集团净息差为 2.41%，同比下降 0.73个百分点。 净息差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利差收窄和同业

业务规模占比提升。

本集团利息净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

1-6

月

平均余额 利息收入

平均收益率

（

%

）

平均余额 利息收入

平均收益率

（

%

）

生息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1,451,681 50,666 6.98 1,245,738 48,015 7.71

其中

：

公司贷款和垫款

946,603 32,598 6.89 872,620 33,564 7.69

个人贷款和垫款

505,078 18,068 7.15 373,118 14,451 7.75

存放和拆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

构款项

（

含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1,148,144 26,360 4.59 553,412 15,488 5.60

债券及其他投资

254,485 5,170 4.06 216,003 4,104 3.80

长期应收款

80,004 3,506 8.76 56,799 2,400 8.45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427,176 3,316 1.55 338,321 2,574 1.52

合计

3,361,490 89,018 5.30 2,410,273 72,581 6.02

项目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

1-6

月

平均余额 利息支出

平均成本率

（

%

）

平均余额 利息支出

平均成本率

（

%

）

付息负债

吸收存款

2,052,250 23,548 2.29 1,653,340 19,679 2.38

其中

：

公司存款

1,616,229 18,719 2.32 1,356,443 16,355 2.41

活期

610,593 2,006 0.66 574,699 2,171 0.76

定期

1,005,636 16,713 3.32 781,744 14,184 3.63

个人存款

436,021 4,829 2.22 296,897 3,324 2.24

活期

111,353 210 0.38 80,405 188 0.47

定期

324,668 4,619 2.85 216,492 3,136 2.90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和拆

入款项

（

含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款

）

955,440 20,880 4.37 487,921 12,204 5.00

向中央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借

款

79,305 2,025 5.11 46,161 1,427 6.18

应付债券

83,633 2,001 4.79 58,976 1,400 4.75

合计

3,170,628 48,454 3.06 2,246,398 34,710 3.09

利息净收入

40,564 37,871

净利差

2.24 2.93

净息差

2.41 3.14

注：汇出及应解汇款在此表中归入公司活期存款；发行存款证在此表中归入公司定期存款。

3.2.2�非利息净收入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非利息净收入 177.25亿元，同比增加 41.40亿元，增幅 30.47%。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

1-6

月 增幅

（

%

）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6,222 10,030 61.73

其他非利息净收入

1,503 3,555 -57.72

合计

17,725 13,585 30.47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62.22 亿元，同比增加 61.92 亿元，增幅 61.73%，主要由于

托管及其他受托业务、银行卡服务、代理业务等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增长较快。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

1-6

月 增幅

（

%

）

托管及其他受托业务佣金

5,688 3,115 82.60

银行卡服务手续费

3,402 2,271 49.80

结算与清算手续费

2,376 1,693 40.34

代理业务手续费

2,062 1,017 102.75

信用承诺手续费及佣金

2,090 1,367 52.89

财务顾问服务费

1,393 1,092 27.56

融资租赁手续费

361 137 163.50

其他

45 16 181.25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17,417 10,708 62.65

减

：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195 678 76.25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6,222 10,030 61.73

其他非利息净收入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其他非利息净收入 15.03亿元，同比减少 20.52亿元，下降 57.72%。 主要由于受市

场价格波动的影响，票据买卖价差收益同比有所下降。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

1-6

月 增幅

（

%

）

投资收益

2,380 3,287 -27.59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2 366 -96.72

汇兑损失

-1,055 -185

上年同期为负

其他业务收入

166 87 90.80

合计

1,503 3,555 -57.72

3.2.3�业务及管理费

报告期内，本集团业务及管理费为 167.14亿元，同比增长 7.35%，主要是由于日常运营费用、租赁费、业

务及发展费用、折旧和摊销费用等项目的增长。 本集团成本收入比进一步改善，成本收入比为 28.67%，同比

下降 1.59个百分点。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

1-6

月 增幅

（

%

）

员工薪酬

9,098 9,522 -4.45

日常运营费用

2,077 1,469 41.39

业务及发展费用

1,276 1,014 25.84

租赁费

1,217 825 47.52

折旧和摊销费用

973 742 31.13

电子设备运转费

912 715 27.55

其他

1,161 1,282 -9.44

合计

16,714 15,569 7.35

3.2.4�资产减值损失

报告期内，本集团资产减值损失 67.72 亿元，同比增加 6.76 亿元，增幅 11.09%，主要由于本集团新增贷

款计提减值以及存量贷款降级增提减值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

1-6

月 增幅

（

%

）

发放贷款和垫款

6,802 5,296 28.44

长期应收款

211 40 427.50

其他

-241 760

本期为负

合计

6,772 6,096 11.09

3.3�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分析

3.3.1�资产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为 34,100.93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980.92 亿元，增幅 6.17%。 主要由于

根据资产负债结构安排，业务规模不断扩大。

本集团资产总额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3

年

6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

%

）

金额 占比

（

%

）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1,484,970 43.55 1,384,610 43.11

减

：

贷款减值准备

37,020 1.09 33,098 1.03

发放贷款和垫款净额

1,447,950 42.46 1,351,512 42.08

存放和拆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

项

（

含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1,064,743 31.22 1,048,905 32.66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429,566 12.60 420,418 13.09

债券及其他投资净额

303,017 8.89 243,520 7.58

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净额

13,632 0.40 12,161 0.38

其他资产

151,185 4.43 135,485 4.21

合计

3,410,093 100.00 3,212,001 100.00

注：债券及其他投资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应收款

项类投资、长期股权投资。

发放贷款和垫款

截至报告期末， 本集团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达 14,849.70 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1,003.60 亿元， 增幅

7.25%，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在资产总额中的占比为 43.55%，与上年末基本持平。

按产品类型划分的发放贷款和垫款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3

年

6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公司贷款和垫款

931,027 62.70 919,034 66.37

其中

：

票据贴现

32,293 2.17 15,764 1.14

个人贷款和垫款

553,943 37.30 465,576 33.63

合计

1,484,970 100.00 1,384,610 100.00

其中，个人贷款和垫款的结构分布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3

年

6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小微企业贷款

392,010 70.77 317,470 68.19

信用卡透支

84,753 15.30 66,305 14.24

住房贷款

66,116 11.93 71,518 15.36

其他

11,064 2.00 10,283 2.21

合计

553,943 100.00 465,576 100.00

存放和拆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含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截至报告期末， 本集团存放和拆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含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余额合计 10,

647.43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51%。

债券及其他投资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债券及其他投资余额为 3,030.17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24.43%，主要由于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和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扩大。

3.3.2� �负债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负债总额为 32,188.86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5.76%；吸收存款总额为 21,749.75 亿

元，比上年末增长 12.92%，占负债总额的 67.57%。

本集团负债总额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3

年

6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

%

）

金额 占比

（

%

）

吸收存款

2,174,975 67.57 1,926,194 63.29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和拆入款项

（

含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

719,369 22.35 910,597 29.92

向中央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161,333 5.01 72,135 2.37

应付债券

91,589 2.85 74,969 2.46

其他负债

71,620 2.22 59,562 1.96

合计

3,218,886 100.00 3,043,457 100.00

吸收存款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吸收存款总额为 21,749.75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2,487.81亿元，增幅 12.92%。 从客

户结构看，公司存款占比 77.10%，个人存款占比 22.66%，其他存款占比 0.24%；从期限结构看，活期存款占比

34.79%，定期存款占比 64.97%，其他存款占比 0.24%。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3

年

6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

）

公司存款

1,676,932 77.10 1,528,562 79.36

活期存款

630,024 28.97 621,592 32.27

定期存款

1,046,908 48.13 906,970 47.09

个人存款

492,945 22.66 393,774 20.44

活期存款

126,671 5.82 107,861 5.60

定期存款

366,274 16.84 285,913 14.84

汇出及应解汇款

5,098 0.24 3,230 0.17

发行存款证

- - 628 0.03

合计

2,174,975 100.00 1,926,194 100.00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和拆入款项（含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报告期末，本集团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和拆入款项（含卖出回购金融资产）为 7,193.69 亿元，比上

年末下降 21.00%，主要是本集团根据负债业务的安排，在吸收存款增长的情况下，减少了同业负债的业务规

模；另外受资金市场影响，部分同业存款到期不再续做。

3.3.3�股东权益

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股东权益总额 1,912.07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226.63 亿元，增幅 13.45%，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权益总额 1,851.16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220.39亿元，增幅 13.51%。股东权益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本集

团净利润的增长。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3

年

6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增幅

（

%

）

股本

28,366 28,366 -

资本公积

48,639 45,287 7.40

盈余公积

14,568 12,330 18.15

一般风险准备

42,397 39,480 7.39

未分配利润

51,150 37,615 35.98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4 -1

上年同期为负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85,116 163,077 13.51

少数股东权益

6,091 5,467 11.41

合计

191,207 168,544 13.45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

影响。

□适用 √不适用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 董文标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8月 28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600016� � � �编号：2013-035

证券简称：民生转债 证券代码：11002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民生银行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增

发 H股的批复》（银监复[2011]328号）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573 号）核准,本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公开发行了

面值总额为人民币 20,000,000,000.00元的 A股可转债。 截至 2013 年 3 月 21 日，本次 A 股可转债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20,00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商佣金和保荐机构保荐费人民币 80,000,000.00 元后，实收募

集资金为人民币 19,920,000,000.00元（人民币壹佰玖拾玖亿贰仟万元整）。 上述实收募集资金存放于本公

司开立的 A 股可转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其再扣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8,200,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911,800,000.00元（人民币壹佰玖拾玖亿壹仟壹佰捌拾万元整），已经毕马

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3年 3月 22日出具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1300017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本公司已全额使用专户中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9,911,800,000.00元，专户余额为

人民币 0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制定情况

本公司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本公司的

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该办法主要对本公司募集资金的范

围、募集资金专户制度、与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与监督、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发生变更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二）A股可转债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和监管情况

本公司为 A股可转债募集资金开设了 1 个专项账户， 开户行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为

0001015360100803。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本公司与 A股可转债的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3年 4月 15日

签订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规定专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严格执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与保荐机构签订的《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规范募集资金的管

理，未发生违反相关规定及协议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公司严格按照《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使用 A股可转债募集资金。 截至

2013年 6 月 30 日，A 股可转债募集资金净额已全部与本公司其他资金一并投入运营， 用于本公司业务发

展，待转股后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资本管理的有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资金用途充实本公

司资本。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A股可转债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A 股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或募投项目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违

规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8月 29日

--附表：A股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911,800,000.00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911,800,0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911,800,0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

投资

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

含部

分变

更

（

如

有

）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入

金额

(1)

报告期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

(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3)＝(2)

-(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

）

(4)＝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报告期内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支持

未来

业务

发展

，

待可

转债

转股

后按

相关

监管

要求

计入

核心

一级

资本

无

19,911,800,000.00 19,911,800,000.00

19,911,800,000.00

19,911,800,000.00

19,911,800,000.00 0

100%

---

因银行业务的特

殊性

，

本行

A

股

可转债募集资金

并未用于专门的

募投项目

，

而是

在募集资金到位

后

，

立即与其他

资金一并投入运

营

，

用于本行业

务发展

，

其实现

的效益无法单独

核算

。

待可转债

补充本行资本金

后

，

能够提高本

行的资本充足

率

，

有助于推动

本行业务的健康

持续发展

。

---

否

合计

-

19,911,800,000.00 19,911,800,000.00

19,911,800,000.00

19,911,800,000.00

19,911,800,000.00 0 100%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

分具体募投项目

）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600016� � � �编号：2013-034

证券简称：民生转债 证券代码：11002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会议文件

以及补充会议通知和补充会议文件分别于 2013年 8月 14日和 2013年 8月 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

议由洪崎副董事长召集并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 18名，现场出席董事 17名，其中董文标董事长、张宏伟、刘永

好副董事长、史玉柱、王航、巴曙松董事通过电话连线出席会议；委托他人出席 1 名，卢志强副董事长书面委

托洪崎副董事长代行表决权。 应列席本次会议的监事 8名，实际列席 7名。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关于公司 2013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会议审议了《公司 2013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会议同意以下分配方案：根据公司 2013年中期

会计报表，本公司 2013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223.84亿元。 2013年初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367.67亿元，

扣除 2012年度下半年现金股利后为人民币 325.12亿元。 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按照 2013 年中期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计人民币 22.38亿元；按照 2013年 6月末风险资产余额的 1.5%计提一般风险准备，

计人民币 29亿元。 2013年 6月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余额为人民币 497.58亿元。

根据本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批准的公司 2013年中期利润分配政策，拟以本公司截至 2013

年 6月 30日的 A股和 H股总股数 28,365,585,227股为基数，向本公司在册的 A 股和 H 股股东派发现金股

利，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58元（含税），计现金分红 44.82 亿元。 现金股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

币向 A股股东支付，以港币向 H�股股东支付。港币实际派发金额按照董事会召开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人民币兑换港币基准汇率折算。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秦荣生、王立华、韩建旻、郑海泉、巴曙松

和尤兰田认为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兼顾了公司与股东的利益。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见本公司 2013-035号公告。

四、关于购置中国民生银行郑州战略研发服务基地建设用地的决议

公司拟在郑州购置土地建设集电子呼叫中心、战略研发中心、电子商务银行营销中心及大型数据中心

（含灾备中心）为一体的战略研发服务基地。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关于成立中国民生银行郑州交易中心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关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关联授信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1票回避，郭广昌董事回避表决

详见本公司 2013-036号公告。

七、关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续授信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关于本公司附属公司作为资产管理人与关连人士设立民生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涉及关连事项的

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1票，8票回避，董事郭广昌、史玉柱、卢志强、张宏伟、刘永好、

吴迪、王玉贵、王航回避表决。王军辉董事表示弃权，弃权理由为：由本行关连人士参与的民生电商与本行无

任何权属关系，未来该公司在业务上有可能与本行存在较多的关联交易，并有可能利用本行的现有渠道、客

户资源、商誉等实现其商业价值。

详见本公司 2013-037号公告。

九、关于中国民生银行 2012年度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报告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政策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一、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二、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战略管理办法》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三、关于《中国民生银行重大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办法（试行）》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四、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表管理办法》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五、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附属机构管理办法》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六、关于成立中国民生银行广州交易中心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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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复星高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关联授信的议案》，同意给予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集团授

信额度人民币 80亿元（含原有授信），期限一年。 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融资性保函、

进口开证（即期、远期）、进出口押汇等。

●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郭广昌先生回避表决

● 关联交易影响：

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及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上海复星

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复星集团” ）申请集团授信额度达到人民币 80 亿元，占本公司最近经审计

资本净额比例为 3.7%，占本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4.7%，构成重大关联交易，由本公司董事会关联

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后，提交董事会批准。

2013年 8月 28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易。

《关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关联授信的议案》应表决董事 18 人，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1票回避，郭广昌董事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关联企业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截止 2012 年 12 月末，复星集团实际控制人郭广昌先生通过由其拥有

控制权的企业持有我行 30,804万股 A股和 35,833万股 H股，合计占我行全部已发行股份的 2.35%。

复星集团最早成立于 1994 年，目前注册资本 23 亿元，法定代表人郭广昌，经营范围主要涉及生物制

药、房地产、信息产业、商贸流通、金融、钢铁、矿业等多个领域，直接、间接控股和参股的企业超过 100 家，业

务按板块主要划分为医药、房地产、钢铁、矿业四大板块。 截至 2012年 12月末，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未

合并国药控股），公司总资产为 1492.87 亿元，总负债为 1035.51 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457.36 亿元。 2012 年

1-12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29.06亿元。 截至 2012年 12月末，国药控股提供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公司

总资产为 797.05亿元，总负债为 567.79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229.27亿元。2012年 1-12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357.87亿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给予复星集团及其下属企业集团授信额度人民币 80亿元（含原有授信），期限一年。 授信品种包括流

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融资性保函、进口开证（即期、远期）、进出口押汇等。

定价政策说明：本次授信各项融资利率、费率执行本公司定价政策且不低于同业定价标准。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对复星集团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对给予复星集团申请集团授信额度人民币 80亿元关联事项属于公司正常业务， 交易方案符合

一般商业条款以及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相关法规的要求，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及其他制度规定，

交易公允，没有发现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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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依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 ）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 重要内容：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附属公司

作为资产管理人与关连人士设立民生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涉及关连事项的议案》，同意本公司非全资附

属公司民生加银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加银资产” ）作为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人，代表资管计划于 2013

年 8月 28日就拟合资设立民生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生电商” ）与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

有限公司、巨人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

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及福信集团有限公司七家公司订立合资协议。

民生电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 亿元，其中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巨人投资有限公司、中国

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东互保协会、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及福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额均为人民

币 1.8亿元，分别占注册资本的 6%；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0.9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3%；加

银资产（代表资管计划）出资人民币 18.3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61%。

加银资产为本公司的非全资附属公司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本公司董事郭广昌

先生、史玉柱先生、卢志强先生、张宏伟先生及刘永好先生拥有的权益足以使其分别在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

展有限公司、巨人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南方希望实业

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上行使或控制行使 30%或以上的投票权，或足以让其分别控制董事会大部分成员。 因

此，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巨人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方集团商业投资

有限公司及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分别为郭广昌先生、史玉柱先生、卢志强先生、张宏伟先生及刘永好先生

的联系人，故彼等为本公司的关连人士。经合理查询，本公司董事确信中国船东互保协会及福信集团有限公

司本公司的独立第三人。因此，根据合资协议设立民生电商构成《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章项下本公司的关

连交易。

由于合资协议项下拟进行交易的适用的最高百分比率超过 0.1%但低于 5%， 故该项交易须遵守上市规

则第 14A章项下申报及公告的规定，惟获豁免遵守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本公司附属公司加银资产发行资管计划和七家公司（其中包含本公司的关连人士）拟合资设立民生电

商。 因资管计划本身无法签订合资协议或登记为合营公司股东，因此，加银资产作为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

人，代表资管计划签署合营公司设立过程中的各项法律档并登记为合营公司成立后之股东。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合资协议的主要条款概述如下：

日期：2013年 8月 28日

订约方：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巨人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东

互保协会、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福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加银资产（代表资管

计划）

合资公司拟用名称：民生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出资承诺：民生电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 亿元，其中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巨人投资有限

公司、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东互保协会、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及福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额

均为人民币 1.8亿元，分别占注册资本的 6%；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0.9 亿元，占注册资本

的 3%；加银资产（代表资管计划）出资人民币 18.3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61%。

出资乃各方根据民生电商的资金需求，经公平磋商后确定。

出资时间：民生电商的注册资本采取认缴制，将根据注册地公司注册登记机关的要求和各出资人的同

意分批认缴到位。

进行交易的理由及益处：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为加银资产的主营业务之一。因此，作为资产管理

人管理资管计划并进行股权投资属于加银资产的正常业务经营。 从事此交易，加银资产本身作为管理人可

以获得管理费收入。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确认合资协议乃经各方公平磋商后订立，拟进行的合资交

易按正常商业条款订立，属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上市规则的涵义：《香港上市规则》14A.13(6)规定：上市发行人与关连人士就成立任何形式的合营实体

（如以合伙、公司或任何其他合营的形式成立）而达成任何安排或协议构成关连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1、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为一家在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注册资本 12

亿元，其主营业务为保险、产业运营、投资、资本管理。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 0.35%的股份。

2、巨人投资有限公司为一家在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其主营

业务为金融股权类投资。

3、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一家在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88 年，注册资本约 60 亿

元，其主营业务为房地产、金融、能源和综合投资。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本公司已发行股本 2.46%的股份。

4、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是经中国政府批准的船东互相保险组织，注册资金 10 万元。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 3.19%的股份。

5、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一家在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注册资本 5000 万

元，其主营业务为对外商业投资。

6、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为一家在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注册资本约 8.84 亿元，

其主营业务涉及饲料、乳制品、化工行业及金融投资。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本公司已发行股本 1.97%的股份。

7、福信集团有限公司为一家在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5 年，注册资本 1.33 亿元，其主营

业务为金融、房地产、高新技术。 2013年 6月 30日，福信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 1.94%的股份。

8、加银资产为一家在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其主营业务为

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以及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其他业务的专业化资产管理。加银资产为本

公司的非全资附属公司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

三、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对本公司附属公司作为资产管理人与关连人士设立民生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涉及关连事项对本公

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四、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巨人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方集团商业投资

有限公司及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分别是民生银行董事郭广昌、史玉柱、卢志强、张宏伟及刘永好的联系

人，吴迪在福信集团有限公司任职，王玉贵曾在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任职，王航在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任职，

而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刘永好，因此上述董事在董事会会议上应就批准合资协议及项下拟

进行交易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构成本公司重大关联交易，需由本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后，提交董事会

批准。

2013年 8月 28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易。

《关于本公司附属公司作为资产管理人与关连人士设立民生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涉及关连事项的

议案》应表决董事 18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1票，8票回避，董事郭广昌、史玉柱、卢志强、张宏伟、刘

永好、吴迪、王玉贵、王航回避表决。 王军辉董事表示弃权，弃权理由为：由本行关连人士参与的民生电商与

本行无任何权属关系，未来该公司在业务上有可能与本行存在较多的关联交易，并有可能利用本行的现有

渠道、客户资源、商誉等实现其商业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在审阅以上关连事项后，认为：合资协议乃经各方公平磋商后订立，拟进行的合资交易

按正常商业条款订立，属公平合理，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制度规定，没有发现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

形，且符合民生银行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8月 29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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